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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的管理办法》(“《管理

办法》”)已于 2010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。作为外国(地区)投资者(“外
国投资者”)投资中国内地的新途径, 合伙企业因“先分后税”为各方

所关注。考虑到外国投资者通常以法人企业形式投资, 本文仅讨论

外商投资合伙企业(“外资合伙企业”)及其外国企业合伙人的潜在企

业所得税问题。 
 

相关法律法规 

 
目前, 中国内地尚未颁布特别针对外资合伙企业的所得税处理规

定。能参考适用的规定主要为《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

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》财税【2000】91 号(“91 号文”)和《关于

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财税【2008】159 号(“159 号文”)。 
 

现行税法下外资合伙企业及其外国投资者如何缴纳企业所

得税? 

 
 合伙企业是否有代扣扣缴义务?  

 
91 号文以及 159 号文均明确, 合伙企业不作为所得税纳税人; 
由各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; 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, 
缴纳企业所得税。文件没有提及合伙企业的代扣代缴义务。 
 
一般认为, 合伙企业需为个人合伙人而无需为企业合伙人代

扣代缴所得税。我们认为, 在外国企业合伙人之纳税判定以

“常设机构”为原则的前提下(详细分析请见下述), 对于在中国

内地无常设机构的外国投资者,税务机关可能要求合伙企业代

扣代缴税款; 对于构成常设机构的外国投资者, 根据我们的

经验, 税务机关也可能会基于征管的目的, 要求合伙企业代

扣代缴税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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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国投资者纳税申报地点如何确定? 

 
对于企业合伙人的纳税地点, 现行税法没有明确规定, 有些地区曾允许企业合伙人选择在其自身所

在地或合伙企业注册地申报纳税。对于外国投资者, 我们认为, 除单独办理税务登记外, 通常在合

伙企业注册地纳税。 

 
 应纳税所得如何计算?  

 
根据 159 号文, 各合伙人应就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申报缴纳所得税; 合伙人在计算企业所

得税时, 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抵减其盈利。亦即, 合伙企业的亏损只能由合伙企业以后年度的盈

利来弥补。并且, 合伙人在尚未实际取得收入时即要缴纳所得税, 因而可能造成合伙人现金流压力。 
 

更多未决实质性问题 

 
除上述纳税程序以及时间问题外, 我们认为由于目前税收立法缺位, 对于外资合伙企业, 尤其是外国投资

者如何纳税, 更有些实质性问题亟待解决, 如: 
 

 对合伙人取得自合伙企业的收入如何定性? 例如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对外投资, 从被投资企业间

接取得的股息, 是否还具有股息性质?  
 

 外国投资者从合伙企业分回的收益如何纳税? 我们认为, 非法人制外资创投企业(如选择“先分后

税”), 与外资合伙企业在纳税方式上存在一定相似性。在原外资企业所得税体系下,1 该等创投企业

外方以是否在中国内地设立机构、场所为依据确定所得税计算。实践中, 该判断原则暂可能被税务

机关适用于外资合伙企业, 但尚待税法明确。 
 

《管理办法》是《合伙企业法》的配套法规, 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的部分一般原则可能尚无法直接适用于外

资合伙企业。对于尚待明确的问题, 主管财税部门后续可能会出台相应法规, 对此需予以持续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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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文章发表于《中国法律透视》2010 年 4 月刊。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2008 年 1 月 1 日前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。 


